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(序号4)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地下水超采区水位不升反降。2021年至2024年，邢台市深层地下水超采区水位逐年下降，合计下降2.43米，与全省平均回升的趋势逆向而行。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11日至3月2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8288181
电子邮箱：hbqh8182229@163.com
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附件：
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地下水超采区水位不升反降。2021年至2024年，邢台市深层地下水超采区水位逐年下降，合计下降2.43米，与全省平均回升的趋势逆向而行。

	责任单位
	清河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埋深低于2021年12月水位，地下水位逐渐回升。

	整改措施
	1.制定地下水位管控工作方案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，确保如期完成治理任务。

2.加大引黄水及外域调水力度。结合省下达邢台市引黄水0.32亿立方米的目标，加强与省市水利部门、河务部门沟通对接，通过位山引黄、南李庄和南焦庄引卫等线路，相机增加引黄、引卫水量，补充涵养地下水，减少开采地下水。

	完成情况
	1.制定了2025年度下半年清河县地下水位管控工作方案，进一步落实主体和部门责任，明确管控目标和工作措施。

2.建立完善了清河县深层地下水位监测井包联等制度机制。

3.加大排查力度，排查并严控违规取水行为。

4.2025年以来，引调黄河水约0.205亿m³，引调卫运河水约0.044亿m³。

整改成效方面，2025年10月份清河县深层地下水平均埋深为64.04米，较2025年8月回升1.66米，较2021年12月回升4.08米，总体呈回升趋势。


